黔西南州兴贞新区2013年乡（镇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政审流程及注意事项

    （一）由考生带上本人身份证(如需委托他人办理的，须提供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及承办人身份证原件)到黔西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兴贞新区分局开具提档函，到档案存放保管机构提取档案后交回兴贞新区人社局，封条破损、个人拆封的档案不予接受。

    （二）报考13001、13002职位的考生须提供服务（任职）乡镇党委个人鉴定材料一份，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。
    （三）考生填写《2013年兴贞新区（乡）镇事业单位新增人员公开招聘考察政审表》一份。

1、个人信息部分由考生如实填写。

2、“思想政治及综合表现”一栏，由考生户籍所在地村（社区）、城镇居委会填写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；报考13001、13002职位的考生须由服务（任职）乡镇党政办填写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。

3、“遵纪守法情况”一栏，由考生户籍地所在派出所填写鉴定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；报考13001、13002职位的考生须由服务（任职）乡镇派出所填写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。
    （四）已婚或有婚史的人员需到个人户口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计生站开具计划生育证明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，报县(市)级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审查后，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。（此证明有两处不同单位经办人签名及公章）
（五）考生居民身份证、毕业证复印件各一份。
(六)毕业证(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)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学信网）上（http://chsi.com.cn）打印学历在线认证备案表（带二维码）一份。
